
 

立法會CB(1)471/06-07(02)號文件  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06年 12月 12日的情況 ) 
 

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2005年 4月 18日  (a)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每 6個月

就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最新情

況定期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。  
 

2005年 10月 13日 (b)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各政

策局／部門現時聘用的非公務員合

約僱員數目，以及與有關員工簽訂

合約的年期。  
 

1.  聘 用 非 公 務 員 合 約

僱員  

2006年 2月 28日  (c)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按政策局

／部門提供有關非公務員合約職位

的分項數字，列明這些職位的開設

期，以及這些職位是否為下列目的

而開設：  
 

(i) 應付短期或無須長期保留人手

的服務需求；  

(i i) 應付只需僱用非全職人手的服

務需求；  

(iii) 應付服務模式正在檢討或有可

能改變的服務需求；及  

(iv) 應付長期的服務需求。  
 

關於 (a)項，政府當局為

2006 年 3 月 20 日 事 務 委

員會會議提供的討論文

件 ( 立 法 會 CB(1)1067/ 
05-06(03)號文件 )，已加

入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
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

最新情況的資料。  
 
關於 (b)項，政府當局已

在 2006 年 3 月 20 日 事 務

委 員 會 會 議 的 討 論 文

件，以及在該次會議上

提交的補充資料內提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 

關 於 (c) 項 ， 請 參 閱 (e)
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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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 (d) 關於上文 (c)(iv)項，事務委員會要求

政府當局考慮把有關的非公務員合

約職位轉為公務員職位。  
 

尚待政府當局就 (d)項及

(e)項作出回應。  

  2006年 3月 20日  (e) 關於上文 (c)項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

在 2006年 3月 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

議上告知委員，公務員事務局沒有

所需的資料，而在未來 6個月，該局

需致力就每個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

約 僱 員 的 情 況 進 行 特 別 檢 討 。 然

而，事務委員會要求公務員事務局

局長採取下列行動，以釋除委員的

疑慮：  
 

(i) 檢討有否濫用非公務員合約僱

員計劃的情況，確定非公務員

合 約 職 位 是 否 基 於 2006年 3月
20日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文件

(立法會CB(1)1067/05-06(03)號
文件 )第 3(a)至 (e)段所載的 5個
原因的任何一個而開設。就此：

 
●  應 優 先 檢 討 下 列 8個 政 策

局 ／ 部 門 ( 僱 用 的 非 公 務

員合約僱員數目佔該等人

員 總 數 的 5% 或 以 上 ) 的
10 124個非公務員合約職

位 ( 截 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

為止 )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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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 1. 屋 宇 署 (800 個 職 位 ) 
(5.1%) 

2. 衞生署 (1 060個職位 ) 
(6.8%) 

3. 教 育 統 籌 局 (1 339 個

職位 )(8.5%) 
4. 機 電 工 程 署 (1 036 個

職位 )(6.6%) 
5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(1 006個職位 )(6.4%) 
6.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( 下 稱 “ 康 文 署 ”) 
(1 995 個 職 位 ) 
(12.7%) 

7. 郵政署 (1 952個職位 ) 
(12.4%) 

8. 社會福利署 (936個職

位 )(6%) 
 

●  亦 應 優 先 檢 討 由 2 318 名

持 續 受 聘 5年 或 以 上 的 非

公務員合約僱員填補的職

位 ( 截 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

為止 )。  
 

 

   (i i) 關於上文 (i)項，確定康文署轄

下公共圖書館的非公務員合約

職 位 (例 如 圖 書 館 助 理 及 助 理

圖 書 館 館 長 職 位 )， 是 否 基 於

2006年 3月 20日 事 務 委 員 會 會

政府當局就 (ii)及 (iii)項
作出的回應已於 2006年
10 月 11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25/06-07號文件送

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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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議討論文件第 3段 (a)至 (e)項所

載 5 個 原 因 的 任 何 一 個 而 開

設。關於所涉職位的詳情，請

參 閱 李 卓 人 議 員 在 2006年 3月
20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的

資 料 單 張 ( 立 法 會

CB(1)1123/05-06(02)號文件 )；
 
(iii) 檢討向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供

的聘用條款及條件是否合理，

並 就 此 提 供 康 文 署 (即 聘 用 最

多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的 部

門 )1 995個非公務員合約職位

的分項數字，列明自當初開設

這些職位以來向每名有關人員

提供的薪酬水平，任何薪酬調

整及附帶福利；  
 
(iv) 檢討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有

否對各政策局／部門帶來任何

負面影響，例如此項計劃有否

引致人力資源失衡的情況和繼

任的問題，以及影響服務質素；

 
(v) 在檢討後考慮應否把部分非公

務 員 合 約 職 位 (特 別 是 該 等 為

應付長期服務需求而開設，或

連續 5年或以上由非公務員合

約 僱 員 填 補 的 職 位 )轉 為 公 務

員職位。如當局最終把部分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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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公務員合約職位轉為公務員職

位，並挑選已連續受聘 5年或以

上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填補該

等職位，應考慮豁免有關人員

須完成 3年試用期及 3年合約期

(即 “3+3”年期 )，才可獲考慮按

長期條款受聘的規定；及  
 
(vi)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檢 討 的 結

果，以及在適當時候提供委員要

求的資料。  
 

2.  容 許 個 別 納 入 了 第

二 輪 自 願 退 休 計 劃

的 職 系 恢 復 公 開 招

聘  
 

2006年 4月 20日  (a) 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就政務司司長和

財政司司長共同擔任主席的委員會

批准豁免納入了第二輪自願退休計

劃的職系暫停招聘的個案，向事務

委 員 會 提 供 最 新 資 料 ( 首 次 將 於

2006年年底提供 )，並提供獲准進行

公開招聘的職位數目及所涉職系等

有關資料。  
 

政府當局按 (a)項的要求

提供的首份最新資料已

於 2006 年 7 月 19 日 隨 立

法 會 CB(1)2016/05-06 號
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 
 
 

   (b) 一名委員關注到，部分自願退休人

員離開公務員隊伍後，按非公務員

合約條款受聘於各政府政策局／部

門。為釋除該名委員的疑慮，政府

當局答允盡可能按政策局／部門及

職系提供這些個案的數目。  
 
(c) 對於有 30個自願退休職系的入職職

級沒有納入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，

政府當局就 (b)至 (d)項作

出 的 回 應 已 於 2006 年 5
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1487/05-06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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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但由於這些職系有一個或多個較高

職級納入了該項計劃，因此該等入

職職系原先亦受暫停公開招聘 5年
的規定限制，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該

等職系的名單。  
 
(d) 對於委員關注公務員的編制與實際

人數之間的差距一事，政府當局回

應時答允提供數據，說明截至某訂

明日期為止的公務員總編制及實際

總人數，並按政策局／部門提供分

項數字。  
 

3.  私 人 審 批 建 築 申 請

顧問研究  
2006年 7月 17日  
(與規劃地政及  
工程事務委員會

舉行的聯席會議 )

兩個事務委員會要求臨時建造業統籌委

員會轄下的檢討發展過程施工階段專責

小組，以及現正就私人審批建築申請的

事宜進行研究的顧問採取下列行動：  
 
(a) 在擬備顧問研究的最後報告，以及

制訂有關私人審批的建議時，考慮

立法會議員及各團體在 2006年 7月
17日聯席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，以

及各團體在意見書提出的意見；及

 
(b) 在適當時候向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

工事務委員會與規劃地政及工程事

務委員會提交該份最後報告，並向

兩 個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該 份 最 後 報

告。  
 

尚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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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全 面 暫 停 招 聘 公 務

員  
2006年 10月 16日 事務委員會察悉，政府當局正檢討全面

暫停招聘公務員的措施 (包括向政務司

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共同擔任主席的委員

會 申 請 豁 免 的 現 行 機 制 ) 應 否 繼 續 適

用 。 政 府 當 局 答 允 ， 有 關 檢 討 會 在

2006-2007財政年度結束前完成，之後會

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的結果及建議的

政策修訂 (如有的話 )。  
 

政府當局建議在 2007年
3 月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報

有關控制公務員編制及

暫 停 招 聘 公 務 員 的 進

展。  

5.  公務員培訓  2006年 10月 16日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 列 資

料：  
 
(a) 有關與內地進行的公務員交流計劃

的詳情，包括下列資料：  
 安排 43名香港公務員前往內地

政府機關／部門實習的詳情，包

括挑選公務員前往內地實習的

準則、所涉公務員的職系和職

級、這些公務員前往實習的內地

政府機關／部門，以及實習期；

及  
 安排 73名內地公務員暫駐香港

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詳情，包括所

涉內地公務員的職級、這些內地

公務員暫駐的政策局／部門 (如
屬紀律部隊，請列明所涉的科／

組 )、他們擔任的職位，以及暫

駐期；  
 
 

政府當局建議：  
 
 
(a) 在 2007 年 1 月 向 事

務委員會簡介公務

員事務局籌辦的各

項國情研習課程和

公務員交流計劃的

最新概況。  
 
(b) 在 2007 年 4 月 向 事

務委員會概述向公

務員提供培訓的工

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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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b) 為加深公務員瞭解《基本法》而舉

辦的專題研討會、向各部門提供切

合所需的特設課程，以及向新入職

人員提供的導課程的詳情，包括

研討會／課程的類別，以及參加者

的職系和職級；及  
 
(c) 各類管理培訓課程的詳情。  
 

6. 公 務 員 紀 律 處 分 機

制和程序  
2006年 10月 16日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下列資料：  

 
(a) 自 2000-2001 年 度 以 來 革 職 個 案 的

詳情，包括革職的原因，以及所涉

人員的數目和職級；及  
 
(b) 有何措施和程序確保公務員紀律處

分機制具透明度和公平，以及確保

不會出現基於政治考慮而利用紀律

處分機制把公務員革職的情況。  
 

政府當局建議在 2007年
5 月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

有關規管公務員行為、

操守及處理行為不當、

表現欠佳的公務員的機

制。  

7.  公務員奬勵計劃  2006年 10月 16日 政府當局答允在諮詢職方後考慮一名委

員的下列意見：  
 
(a) 讓市民參與推舉表現優秀的公務員

接受奬勵；及  
 
(b) 加強宣傳個別獲奬公務員的優秀表

現。  
 

政府當局建議在 2007年
1 月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

各項公務員奬勵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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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8. 在政府內實施 5天工

作周 

 

2006年 11月 20日 委員關注到法律援助署部分辦事處及衞

生署的學童牙科診所 (由 2007年 1月 1日
起 )在星期六停止提供服務。因應委員的

關注，政府當局答允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在星期六為緊急刑事個案 (例如遞

解離境個案 )的申請人提供法律援

助服務的安排；及  
 
(b) 衞生署的學童牙科診所除了提供例

行牙科檢查服務外，在提供跟進牙

科服務方面有何安排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06年 12月 12日隨立法

會 CB(1)493/06-07(02)號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9. 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及 制

定 更 完 備 的 公 務 員

薪 酬 調 整 機 制 的 最

新進展 

2006年 11月 20日 為確保選取參與薪酬水平調查的私營機

構和職位適合與公務員職位作比較，事

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
 
(a) 百多間參與薪酬水平調查的私人公

司所屬的經濟行業的詳情；  
 
(b) 有關該等公司規模的詳情，即公司

的員工數目；及  
 
(c) 在該等公司選取與公務員職位作比

較的職位詳情。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06年 12月 12日隨立法

會 CB(1)493/06-07(01)號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 

註：在 2006年 11月 21日已提醒政府當局提供委員要求的資料。 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6年 12月 12日  


